家長同意書
本人             (法定代理人(監護人))同意            (參賽者)報名參加彰化縣政府舉辦之『高校Young藝』-106年全中運主持人試鏡活動並同意下列事項：

(一)同意拍攝參賽者之影音資料(含照片、影像及聲音)無償授權彰化縣政府用於106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相關宣傳(含平面、網路及電視)、成果冊及影片等作品，且同意彰化縣政府就該攝影著作享有完全之著作權。
(二)若參賽者取得106年全中運開幕典禮暖場活動主持人資格，本人同意參賽者與主辦單位(彰化縣政府)簽訂合約書，並配合出席106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之相關宣傳活動、排練及開幕典禮，若無故未配合，主辦單位得取消106年全中運暖場活動主持人資格及返還【最佳主持人獎】獎金新臺幣參萬元整(NT$30,000)，並由其他獎項得獎學生依次遞補。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身分證字號：

電      話：

住      址：
參  賽  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
身分證字號：
電      話：
住      址：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105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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